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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提示：住房公积金制度是一项国家住房保障制度，

住房公积金是用人单位为其职工依法缴存的长期住房储金，

其缴存时间、缴存方式、缴存比例等均依法定，也即缴存住

房公积金是用人单位的法定义务，具有强制性。《住房公积

金管理条例》对作为用人单位的破产重整企业没有不用缴存

住房公积金的特别规定，破产重整企业仍须履行法定缴存住

房公积金义务，以执行破产重整计划来排除履行法定义务的

理由不能成立。 

案情简介：陈某原是某集团公司聘用人员，但某集团公

司自聘用陈某以来一直未为其缴存住房公积金，后某集团公

司因经营方面或其他原因经法院裁定进入破产重整程序，陈

某离职后持劳动合同、社保明细、银行流水、纳税清单等材

料向湛江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投诉某集团公司不依法为

其缴存工作期间的住房公积金，要求补缴应得的住房公积金

7.9 万元。 

经调查，某集团公司对陈某是其员工及工作年限无异议，

但以其是破产重整企业为由，只能确保发放工资和缴纳社保，

认为无须为陈某补缴住房公积金。查清某集团公司违反《住

房公积金管理条例》的事实后，湛江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

在 2022年 3 月依法作出《责令限期缴存决定书》，责令某集

团公司在规定期限内为陈某补缴住房公积金 7.9万元。某集

团公司不服该责令限期缴存决定，向湛江经开区法院提起行



政诉讼，因缺乏事实根据和法律依据被一审判决驳回起诉，

某集团公司不服一审判决上诉到湛江市中级法院，也因缺乏

理据被终审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现在法院执行程序中。 

案例评析：某集团公司负有为职工按时、足额缴存住房

公积金的法定义务，不能以执行破产重整计划为由免除该法

定义务的履行。《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第二条规定“本条

例所称住房公积金，是指国家机关、国有企业、城镇集体企

业、外商投资企业、城镇私营企业及其他城镇企业、事业单

位、民办非企业单位、社会团体(以下统称单位)及其在职职

工缴存的长期住房储金”，第二十条第一款规定“单位应当

按时、足额缴存住房公积金，不得逾期缴存或者少缴”；《建

设部、财政部、中国人民银行关于住房公积金管理若干具体

规定的指导意见》（建金管[2005]5号）第五条规定“单位发

生合并、分立、撤销、破产、解散或者改制等情形的，应当

为职工补缴以前欠缴（包括未缴或者少缴）的住房公积金”。

综上，住房公积金是包括某集团公司在内的所有单位都必须

为职工缴存的长期住房储金，无论任何单位都必须遵守国家

行政法规，没有例外。单位发生破产情形（包括破产重整执

行期间）时也应当为职工补缴以前欠缴的（包括未缴和少缴）

的住房公积金，企业所欠缴职工的住房公积金属于职工债权，

这与普通债权并不相同，职工债权是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

企业破产法》中明确规定的不需要申报的债权，且企业欠缴



的住房公积金应当按照职工工资性质优先予以偿还。 

企业欠缴的住房公积金不属于“私债”，具有“公法债

务”的特征，而“公法债务”的一个基本原则是非法定情形，

不得“缓、减、免”。《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第二十三条规

定“单位为职工缴存的住房公积金，按照下列规定列支：（三）

企业在成本中列支”，表明住房公积金为法定的成本，与企

业盈利情况无关，企业应依法按时、足额缴存住房公积金，

不得逾期缴存或者少缴；第三十八条“违反本条例的规定，

单位逾期不缴或者少缴住房公积金的，由住房公积金管理中

心责令限期缴存；逾期仍不缴存的，可以申请人民法院强制

执行”的规定表明国家成为实施住房公积金制度的责任主体，

企业基于国家的此项住房政策而被课予公法上的法定义务，

是否依法缴存住房公积金不仅仅影响企业与职工的利益，更

对国家的住房公积金管理政策实施、居民住房保障制度具有

重大影响，具备公法性。《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第二十条

第二款规定“对缴存住房公积金确有困难的单位，经本单位

职工代表大会或者工会讨论通过，并经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

审核，报住房公积金管理委员会批准后，可以降低缴存比例

或者缓缴；待单位经济效益好转后，再提高缴存比例或者补

缴缓缴”，这是住房公积金缴存相关“缓、减、免”唯一法

定条件，除上述条件外，企业缴存住房公积金的义务不以职

工是否向企业主张而存续或者免除。 


